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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澳 门 的 有组 织 犯罪罪 名 包括 《 刑 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 的 犯 罪 集 团 罪 与 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 法律 的 黑社会罪 ， 但

是立 法并未 明 晰 二者之 间 的 关 系 ， 没有规定犯罪集 团 的构 成 要件 ， 黑社会 的 界定过于宽泛 ， 导致 司

法 实务界无所适从 ， 面对可 能 的 有组 织 犯罪行为 ， 到 底是 以 黑社会还是犯罪集 团 定罪 ，
无 法达成 共

识 。 为 此 ， 应修改相 关 立 法 ， 明 确 规定犯罪集 团 的 构成 要件 ， 将 黑社会界定 为 一 种特别 的 应该加 重

处罚 的 犯 罪 集 团 ， 并且将
“

组 织 稳定性
”

的 要求作 为 黑社会 的 构成要件 明 确 规定 ， 以 区别 于 普通 的

犯罪集 团 。

关键词 ： 澳 门 刑 法 有组 织 犯罪 黑社会 犯罪集 团 特别 刑 法

长期以来 ， 澳门总是在 《刑法典 》 规定犯罪

集团罪的同时 ， 又在特别刑法中规定犯罪集团 的

特殊形态 ， 即黑社会犯罪 ，
两个罪名并存 。 例如 ，

１ ８ ８６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６３ 条规定的
“

歹徒

组织
”

与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 《核准管制黑社会的

刑事制度 》 ；

１ ９９５ 年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８ 条犯罪集

团与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《制定有组织犯罪法律制

度 》 。 这就在澳门形成了法律适用 中 的争议问题。

关于这两个犯罪各 自 的构成要件 ， 此罪与彼罪的

界限 ，
二者之间 的关系 ， 无论在学术讨论还是司

法实践中 ， 均存在不同 的认识 ， 并导致了 司法实

践中类似的情形适用不同 的罪名 ， 检察院与法院

之间 、 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对同一事实的法律认

定不同 ， 在同一判决书 中对同一行为混用两个法

律等问题 。 本文以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公布的 １ １

宗与上述犯罪相关的裁判 出 发 ， 并通过对法官 、

检察官的访谈 ， 梳理司法实践中对两个罪名 的适

用比较混乱的原因 。 在此基础上 ， 追溯上述两个

罪名 的历史发展 ， 分析曾作为澳 门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

法律蓝本的意大利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，

提出在澳门进一步厘清两个罪名之间关系 、 明晰

上述罪名构成要件的建议 。

一

、 澳门有关犯罪集 团罪及黑社会罪

的立法及司法实践

澳门 《刑法典》 与特别刑法共同构成了澳 门

刑法的法律渊源 。 特别刑法在澳门刑法体系 中 占

据重要的法律地位 ， 目前澳 门有近二十部单行刑

法 ， 及四十余部 附属刑法 在有组织犯罪方

面 ，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规定了犯罪集 团罪 ， 而

特别刑法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《有组织犯罪法 》 则

规定了黑社会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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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 澳 门 有 关 犯 罪 集 团 罪 及 黑 社会 罪 的

立法

澳门 《 刑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规定 了 发起 、 创

立 、 参加 、 帮助 、 领导或指挥犯罪集团 的犯罪及

其刑罚 。 根据该条 ， 发起或创立以实施犯罪为 目

的 ， 或活动系为着实施犯罪之团体 、 组织或集团

者 ， 处 ３ 年至 １０ 年徒刑 。 参加该等团体 、 组织或

集团者 ， 或对其给予支持 ， 尤其系提供武器、 弹

药 、 犯罪工具、 保卫或集会地方者 ， 又或对招募

新成员提供任何帮助者 ， 处相 同刑罚 。 领导或指

挥以上两款所指之团体 、 组织或集团者 ， 处 ５ 年

至 １ ２ 年徒刑 。

澳门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《有组织犯罪法 》 第

２ 条则规定了发起 、 创立 、 参加 、 支持 、 领导或

指挥黑社会的犯罪及其刑罚 。 根据该条 ， 发起或

创立黑社会者 ， 处 ５ 年至 １ ２ 年徒刑 。 参加或支持

黑社会 ， 尤其是下列情况 ， 处 ５ 年至 １ ２ 年徒刑 ：

１ ． 提供武器、 弹药 、 犯罪工具、 保管及集会地点

者 ；

２ ． 筹款、 要求或给予金钱或帮助招募新成

员 ， 特别是引诱或作出宣传者 ；

３ ． 保管黑社会册

籍 、 册籍或帐册的节录部分 、 会员 名单或黑社会

仪式专用的服饰 ；

４ ． 参加黑社会所举行的会议或

仪式者 ； 或 ５ ． 使用黑社会特有的暗语或任何性质

的暗号者 。 执行黑社会任何级别 的领导或指挥职

务 ， 尤其是使用此等职务的暗语、 暗号或代号者 ，

处 ８ 年至 １ ５ 年徒刑 。

从上述法律行絲看 ， 上述两个罪名的表现形

式非常类似 ， 均包括发起、 创立 、 参加 、 帮助 （支

持 ） 、 领导或指挥有组织犯罪 ， 但是其量刑幅度差

别较大 ， 特别刑法中有关黑社会罪的刑幅高于刑法

典所规定的犯罪集团罪 。 例如 ， 领导 、 指挥黑社会

罪可能被判处 ８ 年至 １ ５ 年徒刑 ， 而领导或指挥犯

罪集团 ， 则可能被判处 ５ 年至 １２ 年徒刑 。 在司法

实践中 ， 实务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 ， 犯罪

集团及黑社会的确定含义或构成要件认识不一 ， 导

致了实践中对两个罪名适用的混乱 。

（
二

） 澳 门有关犯 罪 集 团 罪及黑社会罪 的 司

法现状

如上所述 ，
立法的不明确导致实务界对上述

两罪名 的区分存在较大争议 。 例如 ， 在一起高利

贷犯罪组织案件中 ， 澳门检察院刑事诉讼办事处

的检察官以嫌犯触犯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之黑社会

罪起诉 ， 初级法院却以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８８ 条之犯

罪集团定罪 。 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官仍然认

为构成犯罪集团罪 ， 而驻初级法院 、 中级法院及

终审法院的检察官均没有坚持其控诉书提出 的 以

黑社会罪定罪的立场 。

〔
２

〕

再如 ， 在一起帮派组织 的案件中 ， 被告在一

审判决中被判以触犯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２ 条第 ３

款之指挥黑社会罪 ， 判处 ９ 年徒刑 。
［ ￣ 被告不服

提起上诉 ， 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对黑社会罪

的认定 ， 但是量刑有所减轻 ， 判处 ８ 年 ６ 个月 徒

刑 。

〔
４

］ 被告依然不服判决 ， 向 终审法 院提起上

诉 。 终审法院对被告的罪名进行了改判 ， 将触犯

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之黑社会罪改为触犯 《刑法典 》

第 ２８８ 条之犯罪集团罪 ， 判处 ６ 年徒刑 。

〔
５

〕

下文以能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公布的裁

判中找到的 １ １ 宗刑事案伴 ６
 ３ 为分析蓝本 ， 透过

阅读上述有限公开的裁判书 ， 试图描述并剖析澳

门司法系统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律适用的混乱状况 。

１ ． 案件事实基本类似 ， 实践中适用不同 的罪

名 ， 甚至出现
“

轻罪重判 ， 重罪轻判
”

在初级法院第 ＣＲ １
－

１ ６４４３４ －ＰＣＣ 号案 （ 中级

〔
２

〕 参见初级法院第 ＣＲ２ －

１ ４
＞

０００ １
－ＰＣＣ 号案裁判书 、 中级法院上诉案第 ８ ８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、终审法院第 ８４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。

〔
３

〕 在本案中 ，第一被告己除了触犯黑社会罪之外 ，
还触犯三项加重伤害身体完整性罪 ，数罪并罚 ，被判处 １ ０ 年 ６ 个月 之实际徒刑 。

〔
４

〕 第一被告的其他三项加重伤害身体完整性罪名得以维持 ，但是每一项量刑均有不同程度减轻 ， 最后数罪并罚 ， 判处 ９ 年 ６ 个月 实际

徒刑 。

〔
５

〕 终审法院维持了 中级法院针对己三项加重伤害身体完整性罪的量刑 ，最后数罪并罚 ， 判处 ７ 年 ６ 个月 之实际徒刑 。 详细 内容参见终

审法院第 ３４／２００９ 号案裁判书 。

〔
６

〕 截止 目前 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仅公开中级法院及终审法院的刑事裁判 ，
而对初级法院的一审裁判采有限度公开的做法 。 因此 ，本次

检索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刑事裁判 ，共检索到 以黑社会罪定罪的案件 ５ 宗 ，检察院以黑社会罪起诉、法院判决不成立的案件 １ 宗及以

犯罪集团罪定罪的案件 ５ 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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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学论坛

法院上诉案第 ９５ １／２０ １ ７ －

１ 号案 ） 中 ， 根据合议庭

认定的事实 ， 何某某 （ 另案处理 ） 与黄某威 、 麦

某泰等人分工合作 ， 由黄某威等人负责开设不同

公司并处理公司运作等事宜 ， 何某某则通过不同

方式向检察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下达指示 ， 指定 由

该公司承接检察长办公室大量的多种类的合同判

给 ， 形成一个组织团伙 。 每个成员均在其中担任

不同角色 ， 共谋合力 ， 而何某某则发挥核心关键

作用 ， 充当领导者及指挥者的角色 。 嫌犯麦某泰

等成员并非是 以何某某为首 的犯罪集 团 的首脑

（何某某的犯罪事实另案宣判 ， 详情可见终审法

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， 下文将会详细论述 ） ，

其作为一般成员 ， 犯罪 的 目 的是获取经济利益 ，

且在犯罪的过程中并无恐吓他人等恶劣行为或情

节 ， 最终被法院 以参加黑社会罪判处 ８ 年有期

徒刑 。

〔
７

〕

而在初级法院第 ＣＲ２ －

１４４００ １
－ＰＣＣ 号案 （ 中

级法院上诉案 ８ ８／２０ １ ５ 号案 、 终审法 院上诉案

８４／２０ １ ５ 号案 ） ，
以嫌犯 Ａ 为首的犯罪分子故意组

成一高利贷犯罪组织 ， 有组织地分工行事 ， 持续

多年在澳门各娱乐场 向赌客作出高利贷行为 ， 在

赌客博彩中抽取利息 。 此外 ， 还以各种不法手段

迫令赌客债务人还款 ， 从中谋取不法暴利 ， 并与

其他嫌犯共同分享所得 。 嫌犯 Ａ 领导及指挥其组

织运作多年 ， 被害人数以千计 ， 令被害人遭受金

钱损失 。 最终 ， 嫌犯 Ａ 被法院 以犯罪集 团罪定

罪 ， 处以 ５ 年 ６ 个月徒刑 。

〔
８

〕

对比上述两个案例 ， 就犯罪事实而言 ， 嫌犯

Ａ 至少 自 ２０００ 年起就在澳门发起一个高利贷犯罪

组织 ，
且在这个组织 中担任领导 ， 指挥着这个组

织的所有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动 ；
而嫌犯麦某泰仅

仅在何某某为首的犯罪集团 中负责运作公司 ，

一

切行为都听从何某某的指挥 。 在两个案例 中 ， 嫌

犯麦某泰和嫌犯 Ａ 都是初犯 ， 仅仅因为法院适用

法律的不同 ， 导致罪行更为严重的嫌犯 Ａ 却获得

轻判 ， 令人质疑法院的判决存在罪与罚不对等的

问题 。

２ ． 两个罪名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， 甚至 出现以

Ａ 罪名定罪 ， 但根据 Ｂ 罪名量刑

以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为例 ， 澳门前检

察长何某某 因触犯多项罪名 ， 被终审法院数罪

并罚判处 ２ １ 年有期徒刑 ， 其中一项罪名是发起

或创立犯罪集 团罪 。 根据法院裁判 书 内 容 ， 何

某某与另案被告黄某威 、 麦某泰等人分工合作 ，

由黄某威等人负责开设不 同公司 并处理公司 运

作等事宜 ， 被告何某某则通过不 同方式 向检察

长办公室工作人员 下达指示 ， 指定 由 前述公司

承接检察长办公室大量 的 多种类 的合 同判 给 。

在超过十年的时 间里 ， 何某某透过其手下左右

检察长办公室各类合 同 的批给程序 ， 令涉案公

司顺利获得大量合 同 的判给 ， 并 因此获取不法

利益 。 而涉案公司专 门承接检察长办公室合 同 ，

并无其他任何业务 。

［ ９  ］ 因该项犯罪行为 ， 合议

庭判定何某某以正犯及既遂方式触犯第 ６／９７／Ｍ

号法律第 １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条第 １ 款 、 第 ３ 款及

第 ５ 款所规定及处罚 的发起或创立犯罪集 团罪 ，

判处 １ ３ 年 ６ 个月 徒刑 。

本案的突出特点是 ， 被告人何某某虽然被判

犯罪集团罪 ， 但是适用的法律却是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

法律 《有组织犯罪法 》 ， 而不是 《 刑 法典 》 第

２８ ８ 条 。 终审法院对上述结论也进行了一番论证 。

首先 ， 终审法院引用其之前的合议庭裁判 ， 认为

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规定 的黑社会包括三个

构成要件 ： 组织要件 、 集团稳定性要件、 犯罪 目

的要件 。

〔
１ 〇

〕 通过分析何某某犯罪团伙的特征 ， 终

审法院认为该团伙是满足上述构成要件的 。 其次 ，

终审法院认为何某某犯罪团伙也满足 《刑法典 》

第 ２８８ 条犯罪集 团 的构成要件 。 由 于第 ６／９７／Ｍ

号法律与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８ ８ 条规定的犯罪形成表

〔
７

〕 除了参加黑社会罪以外 ，本案 中麦某泰等嫌犯还触犯了相当巨额诈骗罪 、加重清洗黑钱罪 、在法律行为 中分享经济利益罪 ，数罪并罚 ，

最后被判处 １ ２ 年实际徒刑 。

〔
８

〕 本案中 ，嫌犯 Ａ 除了触犯犯罪集团罪以外 ，
还触犯了为赌博的髙利贷罪 ，数罪并罚 ，被判处 ６ 年实际徒刑 。

〔
９

〕 参见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。

〔
１ ０

〕 参见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、终审法院第 ２２／２００２ 号案裁判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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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竞合关系 ， 而前者规定的犯罪处罚较重 ， 因此

应该适用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。 最后 ， 终审法院指

出 澳 门 社会对黑社会 的定义有 约定俗成 的理

解 ，

〔
１ １

〕 而本案中 的犯罪团伙并非以典型的黑社会

形态或模式存在 ， 更接近于一个具有组织性及高

度稳定性并以获取不法利益为 目 的 的犯罪集 团 。

换言之 ， 在终审法院看来 ，

“

黑社会
”
一词并非

法律概念 ， 仅仅是澳 门社会背景下对
“

犯罪集

团
”

的
一种特殊称谓 ， 两个词语可 以交替使用 。

因此 ， 终审法院才会在本案 中 以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

律给被告何某某定罪量刑 ， 给出 的罪名却是发起

或创立犯罪集团罪 。
〔
１ ２

〕

那么 ， 《刑法典 》 中 的犯罪集 团罪与特别刑

法中的黑社会罪到底是什么关系 ？ 是否真的是表

面竞合 ？ 二者是否真的是可以
“

交替使用
”

的关

系 ？ 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 。

３ ． 有关犯罪的法律要件在司法实践中 的认识

不一致

根据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的规定 ， 为取

得不法利益或好处所成立的所有组织 ， 其存在透

过协议或协定或其他途径表现出来 ， 特别是实施

一项或多项罪行者 ， 概视为黑社会。 终审法院认

为 ， 为着该法律的效力 ， 黑社会包栝三个组成要

件 ： 存在一个组织 ； 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而成

立
；
以实施犯罪的途径运作 。

〔
１ ３

〕 但是 ， 这三个构

成要件 ， 在不同的裁判中的解读并不相同 。

例如 ， 上文提到的有关帮派组织的案件中 ， 第

一被告己在未查明之 日期加人了一个非法组织 ， 该

非法组织为在澳门长久以来存在之黑社会 ， 由多人

组成 ， 并以相互协定 、 有架构及联系的方式进行非

法活动 。 被告己为该组织领导层要员 的下层成员 ，

负责招揽青少年加入彼等所属之黑社会组织 。 为了

加强 自身的组织性及下层成员 的服从性 ， 该组织 内

部设有惩罚制度 （俗称
“

家法侍候
”

） ， 因此往往

衍生出 因违反
“

帮规
”

而被群殴的流血事件 。 被

告己主持及执行内部惩罚制度 ，
Ｘ寸不服从命令 、 背

叛或脱离帮会的成员进行毒打或其他处罚 。

关于黑社会的罪名认定 ， 终审法院之所以改

判被告己等人的罪名 ， 是认为 中级法院
“

欠缺支

持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而建立组织的要件之事

实证据
”

。
〔
１ ４

〕

事实上 ， 与其说中级法院欠缺事实证据 ， 不

如说中级法院与终审法院针对第二个要件的法律

认知存在着不 同 。 关于
“

不法利益或好处
”

， 中

级法院和终审法院都认同此处的利益或好处不一

定具财产性的 ， 可以是个人性质 、 政治性质或其

他性质的 。 分歧在于 中级法院认为 ， 第一 ， 根据

黑社会组织从事的非法活动 ， 可以必然推断出不

法的好处或利益 ， 这一点无须用证据加 以证明 。

第二 ， 不法利益可以是使黑社会组织受益的任何

好处。 在本案 中 ， 这种不法利益或好处表现为
“

在触犯伤害身体完整性罪 中 ， 旨在彰显吓唬或

报复的恐惧 ，
以达至组织架构的凝聚力 ， 这是作

为可以在组织内外为使用武力而能够运用的 目标 ，

是黑社会立足的架构基础 。 这一不法好处就是在

法治国家的规则之外 ， 从拥有或加入一个有能力

使用暴力 的组织架构那里所带来 的好处 。

”

而终

审法院却认为 ， 首先 ， 黑社会罪 中 的
“

不法利

益
”

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 ，

一定需要证据加 以

证明 ， 不能因为犯罪组织从事了非法活动 ， 就推

断出该组织 的 目 的是为 了 获取不法利益 ， 因 为
“

可以存有非法活动但未必会从 中得到利益或好

处 。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罪行 ， 其 目 的并不是为 了

任何具体的利益或好处 。

”

其次 ，
不法利益或者

好处 ，

一定是某一种特定的利益 ，

“

必须证明该

团体的成立是为了取得特定的利益 ， 只证实该团

体取得利益或好处是不够的 。

”

综上所述 ， 澳 门 司法系统 ， 包括检察院和法

院之间 、 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 ， 对黑社会和犯罪

集团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。 对于此罪与彼罪

〔
１ １

〕 很遗憾 ，终审法院并没有说明 ，澳门社会中对黑社会约定俗成的理解到底是怎样的 。

〔
１ ２

〕 需要指 出 的是 ，本案 由终审法院合议庭裁判一审终审 ，其裁判书原文是由终审法院法官以 中文撰写 ，
所以可以排除翻译导致的误解 。

〔
１ ３

〕 参见终审法院第 ３４／２００９ 号案裁判书 。

〔
１ ４

〕 同上注 。

１ １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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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定 ， 犯罪集团与黑社会的关系 ，
以及上述罪

名 的具体构成要件 ， 均存在着不 同 的见解 。 下文

将从历史梳理、 比较研究及规范分析等角度 ， 阐

述澳门澄清上述有关犯罪集团与黑社会犯罪的两

个关键问题 ，

一是 《刑法典 》 规定的犯罪集团与

特别刑法规定的黑社会犯罪之间 的关系 ；

二是上

述两个罪名 的具体构成要件之明确界定与完善 。

二 、 历史梳理 ： 黑社会犯罪与犯罪集

团罪的关系

在澳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 ， 由 《刑法典》 规

定普通的犯罪集团罪 ， 再 由
一部特别刑法规定犯

罪集团罪 中的特定形态 （ 黑社会犯罪 ） 的立法模

式 ， 早在 １ ９７ ８ 年由 当时的澳葡政府颁行第 １／７８／

Ｍ 号法律时已经存在 。 即便经历后来 １ ９９５ 年颁布

新的 《刑法典》 并修改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 ， 及其

后颁布新的特别刑法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并废止原

有的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 ， 这
一

由普通罪名及特别

罪名构成的有组织犯罪的罪名体系并未改变 ， 特

别刑法规定的黑社会犯罪一直作为 《刑法典 》 犯

罪集团罪的特殊形态而存在 。

（

一

）
１ ８ ８６ 年 葡 萄 牙 《 刑 法典 》 与 第 １／了８／

Ｍ 号法律 《核准管制 黑社会的刑 事制度 》 并存的

法律阶段

１ ． １ ８８６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 中的
“

歹徒组织
”

作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 ， 澳门历史上很长

一段时间直接适用葡萄牙国 内 的立法 ， 因此澳门

适用的第一个有组织犯罪法律为 １ ８ ８６ 年葡萄牙

《 刑 法 典 》 。 该 法 典 第 ２６３ 条 葡 语 名 称 为

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ｓｄｅｍａｌｆｅ ｉｔｏｒｅ ｓ
， 翻译成 中文是

“

歹徒

组织
”

。 该条规定 ，

“

为实施犯罪 、 并且其组织或

其存在经由协定或其他任何事实表现出来的任何

团体的任何成员 ， 除团体的成立者或者在其中担

任领导或指挥的成员外 ， 将被判处 ２ 年到 ８ 年的

单独重监禁刑罚 Ｃ
１ ５

３

， 或者是短期流放的刑罚 。 团

体的成立者或者在其中担任领导或指挥的成员 ，

将被处以 ２ 年到 ８ 年的单独重监禁或者是短期重

监禁的刑罚 。 向这些团体或 向这些团体的组成部

分 自愿提供武器 、 弹药 、 犯罪工具、 窝藏或提供

会议场所的人 ， 将被当作从犯来惩处。

”

２ ． 第 １ 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 《核准管制黑社会的刑

事制度 》 中的特定
“

歹徒组织
”

： 黑社会

澳门 回归前期 ， 黑社会活动猖獗 ，
且有愈演

愈烈之势 ， 黑社会不仅控制着从事娼妓、 毒 品 、

勒索及其他非法活动的下层社会 ，
且已将其活动

伸展至青少年阶层 ， 例如在学校及工厂 ， 对青少

年或引诱为新会员或利用之如牺牲品 ， 令得政府

和居民对这项关注 日 益深切 。 此外 ， 因为黑社会

活动不但危及社会 ， 而且亦难以控制 ， 为 了维护

本地区市民和因旅游或其他原因来此的人士之 自

由 、 安全 、 安宁及财产 ， 政府也被要求采取更有

效的措施 ，
以防止及取缔该等歹徒组织活动 。

〔
１ ６

〕

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借鉴了１ ８ ８６ 年葡萄牙 《刑

法典》 第 ２６３ 条中
“

歹徒组织
”

的概念 ， 即黑社

会是以犯罪为 目 的 、 且其存在以协议或者其他任

何事实而从事犯罪活动 的犯罪组织 ， 但是与普通

歹徒组织不同 的是 ， 黑社会要求该等非法组织具

有稳定性 。

在澳门 ， 黑社会融合了本地社会的风俗特点 ，

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歹徒组织 ， 其犯罪活动既包括

世界上一般黑社会涉及的犯罪活动 ， 更主要是经

营非法幸运博彩或互相博彩 、

“

炒票
”

等澳 门特

有的犯罪活动 ， 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第 ２ 条以列举

方式将澳门黑社会经常涉及的十二种犯罪活动一

一列 明 ， 包括贩毒 、 偷窃 、 抢掠 、 毁损财物等 。

该法第 ３ 条还将
“

十四 Ｋ
”“

和安乐 即水房或汽

水
” “

和胜义即胜义
” “

友联
”

直接宣告为黑社

会 ，
以便于司法机关打击该等犯罪组织 。

３ ． 二者的并存关系

可以看出 ， 在这一时期 ， 澳门关于打击有组

织犯罪 ， 有着两个并行 的法律 ：
１ ８８６ 年葡萄牙

〔
１ ５

〕 单独重监禁刑作为一种 已经过时的刑罚 ，
目前在葡萄牙和澳门 已经不再适用 。

〔
１ ６

〕 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的出 台背景 ， 于当年颁布该法律时 的前言部分介绍 的十分详尽 （ 这也是葡澳政府立法 的一个特点 ） ，
全文请参见

１ ９７８ 年政府公报 ，载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务局网站 ，

ｈｔｔ
ｐ
ｓ

：
／／ ｉｍａ

ｇ
ｅｓ ． ｉ ｏ ．

ｇ
ｏｖ ． ｍｏ／ｂｏ／ ｉ／７ ８／０５／ ｌｅ ｉ 

－

１
－

７ ８ ．

ｐ
ｄｆ

，

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４ 日访问 。

１ １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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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典》 和第 ｌ／？ ８／Ｍ 号法律 。 《刑法典》 所规

范的对象是普通的歹徒组织 ， 而第 １ ／７ ８／Ｍ 号法

律规定的一种特殊的具有稳定性的歹徒组织 ： 黑

社会 。
二者 的并存关 系 ， 从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

《核准管制黑社会的刑事制度 》 第 １ 条即可 以 明

确看出 。 根据该条 ，

“

在本地理区域称为
‘

黑社

会
’

的歹徒组织 ， 受下列各条订定的刑事制度管

制 。

”

也就是说 ， 这
一法律所针对 的对象是在本

地理区域被称为黑社会的歹徒组织 。 而且 ， 从量

刑来看 ， 黑社会这种特殊的歹徒组织也被处以更

为严厉的刑罚 。 例如 ， 第 ７８／Ｍ 号法律第 ４ 条规

定 ， 凡充当任何层级的领导或指挥者 ， 处以 ５ 年

到 ８ 年重监禁 。

根据新法优于 旧法、 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

则 ， 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相较于 １ ９９５ 年 《刑法典 》

作为新法以及特别法 ， 当
一个犯罪行为引致法条

竞合时 ， 毫无疑问应该适用前者 。
［
１ ７

］

（
二

）
１ ９９５ 年 澳 门 《 刑 法典 》 与 第 ６／９７／Ｍ

号法律 《制定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》 并存的阶段

１ ． １ ９９５ 年澳 门 《刑法典 》 改
“

歹徒组织
”

为犯罪集团 ， 并相应修改了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中

有关黑社会犯罪的量刑

自 １ ９ ８ ８ 年 《 中葡联合声 明 》 生效 以来 ， 澳

门开始推行法律 的本地化 ， 在这种 背景之下 ，

１ ９９５ 年澳 门 《刑法典 》 出 台 了 。 虽然 １ ９９５ 年澳

门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８ 条犯罪集 团几乎照搬 １ ９８２

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 的第 ２９９ 条内容 ， 但是量

刑更重 。 根据澳门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８ ８ 条 ， 发起或

创立以实施犯罪为 目 的 ， 或活动系为着实施犯罪

之团体 、 组织或集团者 ， 处 ３ 年至 １０ 年徒刑 ， 对

应 １ ９８２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 的规定是 １ 年到 ５ 年

徒刑 ； 领导或指挥以上两款所指之团体 、 组织或

集团者 ， 处 ５ 年至 １ ２ 年徒刑 ， 对应 １９８２ 年葡萄

牙 《刑法典》 的规定是 ２ 年至 ８ 年徒刑 。
〔
１ ９

〕 可以

发现 ， 在犯罪处罚方面 ， 澳门不仅没有学习 １ ９ ８２

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 》 的轻刑化趋势 ，

〔
２Ｑ

］ 而且随

着澳门 的黑社会犯罪形势 日 益严峻 ， 反而加重了

原有的刑罚 。

１ ９９５ 年澳门 《刑法典》 不仅取代了原来适用

于澳门的 １ ８８６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 ， 而且对第 １／

７ ８／Ｍ 号法律进行 了 修改 。 第 ５ ８／９５／Ｍ 号法令

《核准刑法典》 （ 即核准 １ ９９５ 年澳门 《刑法典 》 ）

第 ８ 条对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第 ４ 条黑社会犯罪 的

刑罚进行了修改 ， 将隶属于黑社会组织 的徒刑 由

原来的 ２ 年至 ８ 年提升至现在的 ３ 年至 １ ０ 年 ， 领

导或者指挥黑社会组织的徒刑 由原来的 ５ 年至 ８

年提升至现在 的 ５ 年至 １２ 年 ， 从而与 １９９５ 年

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关于犯罪集 团 的刑罚保持

一致 。

〔
２ １

〕

〔
１ ７

〕 徐京辉 ： 《澳 门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状况 》 ， 载 《法学家》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。

〔
１ ８

〕 葡萄牙现行刑法典颁布于 １ ９ ８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
，
迄今为止经过了多次修改 ，

比如 １ ９９５ 年 ３ 月 １ ５ 日 之修改 （第 ４ ８／９５ 号法令 ） 。 澳门 《刑

法典 》颁布于 １ ９９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４ 日
， 于 １ 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 生效 。

〔
１ ９

〕
１ ９９５ 年修订版的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第 ２９９ 条原文为 ：

Ａｒｔ ｉ

ｇ
ｏ ２９９ ． 〇

Ａ ｓ ｓｏｃ ｉａ
ｇ
ａｏ ｃｒｉｍ ｉ ｎｏｓａ

１
－

Ｑｕｅｍ ｐ
ｒｏｍｏｖｅｒ ｏｕ ｆｕｎｄａｒ

ｇ
ｒｕ

ｐ
ｏ

，ｏ
ｒ
ｇ
ａｎｉｚａ

＾
ａｏｏｕａｓｓｏｃ ｉａ

ｇ
ａｏ ｃｕ

ｊ
ａ  ｆｉｎａｌ ｉｄａｄｅ ｏｕ ａｃｔｉｖｉｄａｄｅｓｅ

ｊ
ａ ｄ ｉｒｉ

ｇ
ｉ ｄａ  （１

ｐ
ｒｄｔｉｃａ ｄｅ ｃｒｉｍｅ ｓ ６

ｐ
ｕｎ ｉｄｏ ｃｏｍ

ｐ
ｅ
－

ｎａ ｄｅ
ｐ

ｒｉ ｓａｏ ｄｅ ｌａ ５ａｎｏｓ ．

２ 
—

Ｎａ ｍｅｓｍａ
ｐ

ｅｎａ  ｉｎｃｏｒｒｅ
ｑｕｅｍ ｆｉｚｅｒ

ｐ
ａｒｔｅ ｄｅ  ｔａｉｓ

ｇ
ｒｕ

ｐ
ｏｓ

，ｏｒｇ
ａｎ ｉｚａ

９
〇ｅ ｓｏｕａｓｓｏｃ ｉａ

９
〇ｅｓ ｏｕ

ｑ
ｕｅｍｏｓａ

ｐ
ｏ ｉ ａｘ

，
ｎｏｍｅａｄａｍｅｎｔｅ ｆｏｍｅｃｅｎｄｏ ａｒｍａｓ

，

ｍｕｎ ｉ
ｇ
ｏｅ ｓ

， ｉｎ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ｏｓｄｅｃｒ ｉｍｅ
，ｇ

ｕａｒｄａ ｏｕ ｌｏｃａｉ ｓ
ｐ

ａｒａ ａｓ ｒｅｕｎ ｉ ｏｅｓ
，ｏｕ ｑｕａ

ｌ

ｑ
ｕｅｒ ａｕｘｆ ｌ ｉ ｏ

ｐ
ａｒａ

ｑｕｅｓｅｒｅｃｒｕ ｔｅｍｎｏｖｏ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ｓ ．

３
－

Ｑｕｅｍｃｈｅｆｉａｒ ｏｕｄ ｉ ｒｉ
ｇ

ｉｒ ｏｓ
ｇ

ｒｕｐｏｓ
，ｏ

ｉ
ｇａ

ｎ ｉｚａ
ｇ
ｏｅ ｓ ｏｕ ａｓｓｏｃ ｉａ

ｇ
ｏｅｓ  ｒｅｆｅｒ ｉｄｏｓ ｎｏｓ ｎｉｉｍｅｒｏｓ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６

ｐｕ
ｎ ｉ ｄｏ ｃｏｍ

ｐ ｅ
ｎａ ｄｅ

ｐｒｉｓａｏｄｅ ２ａ ８ａｎｏｓ ．

４
－

Ａｓ
ｐ

ｅｎａｓ ｒｅｆｅｒ ｉｄａｓ
ｐ

ｏｄｅｍｓｅｒｅｓ
ｐ
ｅｃ ｉａｌｍｅｎｔｅ ａｔｅｎｕａｄａ ｓ ｏｕ ｎａｏ  ｔｅｒ  ｌｕ

ｇ
ａｒ ａ

ｐ
ｕｎ ｉ

９
ａｏ  ｓｅ ｏ ａ

ｇ
ｅｎ ｔｅ ｉｍ

ｐ
ｅｄ ｉ ｒ ｏｕ ｓｅ ｅｓｆｏ＾ａｒ  ｓｅｒｉａｍｅｎ ｔｅ

ｐ
ｏｒ  ｉｍｐ

ｅｄ ｉｒ

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ａ
ｇ
ａｏｄｏｓ

ｇ
ｒｕ

ｐ
ｏｓ

，ｏｒｇ
ａｎｉｚａ

ｇ
５ｅｓｏｕａｓｓｏｃ ｉａ

＾
５ｅｓ

，ｏｕｃｏｍｕｎ ｉｃａｒｄａｕ ｔｏｒｉｄａｄｅａ ｓｕａｅｘ ｉ ｓｔ＾ｎｃ ｉａｄｅｍｏｄｏａｅ ｓ ｔａ
ｐ

ｏｄｅｒｅｖ ｉ ｔａｒ ａ
ｐ

ｒｄｔｉｃａｄｅ

ｃｒｉｍｅ ｓ ．

〔
２０

〕
１ ８ ８６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 》第 ２６３ 条对参与 、指挥和领导歹徒组织的处罚是 ２ 年至 ８ 年重监禁刑 ， 而 １ ９ ８２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》第 ２９９ 条

对发起 、组织 、参与犯罪集团 的处罚是 １ 年至 ５ 年监禁刑 ，指挥 、领导犯罪集团的处罚是 ２ 年至 ８ 年监禁刑 。 对比可知 ， 葡萄牙刑法典

对有组织犯罪的处罚趋势是轻刑化的 。

〔
２ １

〕 参见第 ５ ８／９５／Ｍ 号 法令 《 核 准刑 法典 》 原文 ， 载澳 门 特别行政 区 印 务 局 网 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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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． 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《制定有组织犯罪法律

制度 》 中 的黑社会犯罪

正如前文所述 ， 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作为打击

有组织犯罪的特别法 ， 其规范的对象是作为黑社

会而存在的特定歹徒组织 ， 其刑罚重于原来 １ ８ ８６

年 《刑法典 》 中所规定 的歹徒组织 。 但是 ， 在

１ ９９５ 年出 台新的 《刑法典 》 之后 ， 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

法律第 ４ 条有关黑社会的刑罚与 １ ９９５ 年澳门 《刑

法典》 第 ２８８ 条有关犯罪集 团 的刑罚保持 了一

致 。 自此 ， 更具稳定性 、 立法意图严重打击的黑

社会犯罪 ， 就具有了与普通犯罪集团相同的刑罚 。

立法者考虑到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生效二十年以来

的效果 ， 认为须要更新原有的法律 。 于是 ，

一部

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 的法律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

《制定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 》 出 台 了 ， 并取代 了

原有的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 。

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重新界定了黑社会

的概念 ， 指出 ， 为着本法律规定的效力 ， 为取得

不法利益或好处所成立的所有组织 ， 而其存在是

以协议或协定或其他途径表现出来 ， 特别是从事

下列一项或多项罪行者 ， 概视为黑社会 。 而且 ，

该法律还规定了 比 １ ９９５ 年澳门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８ ８

条的犯罪集团更重的刑罚 。 可以看出 ， 无论从犯

罪要件的构成 ，
还是量刑来看 ， 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

律均承袭了原有的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的法律功能 ，

作为规范一种更为严重的 、 特定的犯罪集团犯罪

的特别法而存在 。

因此 ， 经过上文对犯罪集 团罪和黑社会罪 的

历史梳理 ， 可以清楚看出 ， 特别刑法 中所规定的

黑社会罪 ， 只是 《刑法典》 中 的犯罪集团 （ 歹徒

组织 ） 的一种特殊形态 ， 是社会危害性更大 ， 需

要加重量刑的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 （ 歹徒组织 ） ，

二者并非可以混用的名词 。

三 、 比较研究 ： 有组织犯罪 的 一般罪

名与特别罪名

根据澳 门 立法会 的 文件 ， 澳 门 在起草第

６／９７／Ｍ号法律时 ， 除了葡萄牙 ， 主要参考对象还

有香港和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 的模式 ， 原因在

于香港和意大利都是或者曾经是有组织犯罪的活

跃地区 ， 香港有兴盛百年的三合会 ， 意大利有辉

煌一时 的黑手党 。
〔
２２

〕 因此 ， 在界定 《 刑法典 》

中 的犯罪集 团罪与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 中 的黑社会

罪之间的关系时 ， 香港和意大利有关有组织犯罪

的
一般罪名与特别罪名 的立法模式 ，

也为本文所

提出 的观点提供了有力 的佐证 。

（

一

） 香港打击有组织犯 罪 的 立 法模式 ： 非

法社 团 与 三合会

香港现行生效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第 １ ５ １ 章

《社团条例 》 和第 ４５５ 章 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

例》 。 第 １ ５ １ 章 《社 团条例 》 最初颁布于 １ ９４９

年 ， 后续经过 了多次修改 ， 其要求所有 的社 团 、

协会等必须登记 ， 否则 即被视为非法社团 。 《社

团条例 》 第 １ ９ 到 ２５ 部分规定了一系列 的罪名及

处罚 ， 每
一个罪名分为上下节 ，

上节规定对
“

非

法社团
”

的处罚 ， 下节针对三合会规定更严厉的

处罚 。 比如第 １９ 条禁止 自称非法社团／三合会干

事或者管理非法社团／三合会 ， 前者最高处以 １０

万罚款或者监禁 ３ 年 ， 后者则为 １ ００ 万罚款或者

监禁 １ ５ 年 ； 再比如第 ２０ 条禁止成为非法社团／三

合会的成员 ， 或者参加非法社团／三合会的集会 ，

或 向非法社团／三合会付款或给予援助 ， 或为非法

社团／三合会的 目 的而付款或给予援助 ， 前者若是

初犯最高会处 以罚款 １０ 万元或者监禁 １ ２ 个月 ，

再犯及后续最高处 以罚款 ５ 万元或者监禁 ２ 年 ，

后者初犯为罚款 １ ０ 万元或者监禁 ３ 年 ， 再犯及后

续则为 ２５ 万元或者监禁 ７ 年 。

香港打击三合会的 《社团条例 》 虽然经过多

次修改 ， 但是依然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。 第一 ， 条

例透过将加入三合会成为会员 的行为刑事化 ， 以

及将三合会宣布为非法组织 ， 从而达到打击三合

会的 目 的 。 第二 ， 条例区分三合会和一般非法社

团 ， 并且给予三合会涉及 的犯罪更严厉 的处罚 。

第三 ， 条例对于三合会的定义带有明显的本地黑

〔
２２

〕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： 《单行刑事法律汇编之有组织犯罪法 》 （
２００２ 年 ） ，第 ２２５ 

－

２４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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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特征 ， 比如三合会的入会仪式 、 使用的语言 、

成员 的等级以及头衔等等 。

〔
２３

〕

三合会在 １ ９８３ 年再次兴盛 。 为此在 １ ９８６ 年 ，

香港政府公布了 《关于改变法律及司法行政以对

付三合会问题的可行方略讨论文件 》 （ 以下简称

《讨论文件 》 ） ，
全面检讨当时的三合会刑事政策

和有关司法行政 。 《讨论文件 》 的 出 台 ， 标志着

过去打击三合会的努力失败 ， 人们越来越认为必

须出 台新的法律来有效打击 日渐兴盛的有组织犯

罪 ， 仅仅依靠现有的 《社团条例 》 是不够的 ；
且

这个新的法律必须重点放在控制有组织犯罪行为 ，

而非单纯着眼于加入犯罪组织成为会员 。
１ ９８７

年 ，
全球聚焦香港的三合会犯罪问题 ， 香港因此

被列入美国毒品生产和转运的黑名单地区 。 而随

着亚洲有组织犯罪的蔓延 ， 香港 已经被官方公认

为海洛因贸易 的 中转地 ， 表明香港的三合会犯罪

已经不再是地区 内部问题 。

〔
２５

〕

《讨论文件 》 提出 了两个建议 ，

一是设立一

个可 以 让三合会会员 脱离 三合会会籍 的计划

（
ＴｒｉａｄＲｅｎｕｎｃ ｉａｔ 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

） ，
二是引人类似美 国

的有组织犯罪法律及成立跨部门调查有组织犯罪

的特别工作组。 在这个背景下 ， 第 ４５５ 章 《有组

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》 出 台 了 。 法例第一次对有组

织犯罪作出法律定义 ， 并且首次把有关三合会的

严重犯罪列为有组织犯罪 。 此外 ， 法例从三方面

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 ：
１ ． 增设警方侦查有组

织犯罪及犯罪得益的权力 ；

２ ？ 制订犯罪得益的没

收令及洗钱犯罪的相关规定 ；

３ ． 法院就控方的 申

请 ， 可对一些严重 的 有组 织犯 罪 增 加 法定 的

刑罚 。
［
２６

］

（
二

） 意 大利 打 击有组 织犯 罪 的 立 法模式 ：

犯罪 团伙与 黑手党

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进程可以分为两个

阶段 。 在 １ ９８２ 年之前 ， 意大利的刑法典第 ４ １ ６ 条

对实施犯罪的普通团伙进行了规定 ： 凡三人或多

人为实施一项 以上犯罪结成团伙者 ， 结成团伙之

促进者 、 创建者或组织者应为此判处 ３ 年至 ７ 年

监禁 Ｊ
Ｗ１ ９８２ 年 ， 在黑手党 （

Ｍａｆｉａ
） 谋杀 了 时

任地方行政官的 Ｃａｒｌ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ＤｅｌｌａＣｈｉｅｓａ 将军之

后 ， 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第 ６４６ 号法案 ， 在形式上

则表示为在 《刑法典 》 第 ４ １ ６ 条插人第 ４ １ ６
－

ｂ

条 。
％ 〕 第 ４ １ ６

－ ｂ 条提出 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新表

述
“

黑手党型有组织犯罪
”

 （
Ｏｒ

ｇ
ａｎ ｉ ｚｅｄＣｒｉｍｅｏｆ

Ｍａｆｉａ
—

ｔ
ｙｐ

ｅ
） ， 并对其进行了界定 ： 黑手党型有组

织犯罪是指 由三人或者三人以上的成员组成 ，
以

直接或间接实现对经济活动许可 、 批准或者公共

合同和服务的经营或控制或者为了使 自 己或他人

获取不正当利益 ， 利用集团所拥有 的恐吓力量以

及攻守同盟实施犯罪的犯罪集团 。

〔
２９

〕

〔
２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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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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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

Ｍ

 ，Ｈｏｎ
ｇ 
Ｋｏｎ

ｇ 
Ｊｏｕｒｎａｌ

，Ａｐｒ ． ２００９
，Ｎｏ ． １ ４ ．

 ，ｐｐ
． ６ ７ ．

〔
２５

〕 同上注 ， ｐ
． ６ ．

〔
２６

〕 沈仲平 ： 《香港三合会的源流 、演变及刑事政策 》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２００５ 年博士论文 Ｄ

〔
２７

〕 第 ４ １ ６ 条 实施犯罪的团伙凡三人或多人为实施一项以上犯罪结成团伙者 ，结成团伙之促进者 、创建者或组织者应为此判处 ３ 年至

７ 年监禁 。 对于参与该团伙的行为 ，应单独判处 １ 年至 ５ 年监禁 。 首领应受到与推动者同样的处罚 。 如果团伙参与者在农村或公路

上进行武装抢劫 ，则应判处 ５ 年至 １ ５ 年监禁 。

〔
２ ８

〕Ｂｅｎ
ｊ
ａｍ ｉｎＳｃｏｔｔｉ

， 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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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Ｒｅｖ ｉｅｗ

，
ｖｏ ｌ ． ２５

， ｉ ｓｓｕｅ１
，２００２ ．

〔
２９

〕 第 ４ １ ６ 条之二 黑手党类型的团伙 凡参加三人或多人组成的黑手党类型的团伙者 ，应判处 ３ 年至 ６ 年监禁 Ｄ 凡推动 、指挥或组织该

团伙者 ，应判处 ４ 年至 ９ 年监禁 。 凡属下述情况之团伙即为黑手党类型的 团伙 ， 即参与者利用该团伙关系 的威慑力及 由此造成 的服

从和保持沉默 （ 拒绝作证 ） 的情形实施犯罪 ，
直接或间接获得对经济活动 、许可证、授权 、公共合同和服务的管理权或任何方式的控制

权 ，或为本人或其他任何人非法盈利或争取好处 ，或在选举期间图谋阻挠或限制表决 自 由 ，或为本人或其他人争取选票 。 如果该团伙

属于有武装之类的 团伙 ，在第 １ 款情形下 ，应判处 ４ 年至 １ ０ 年监禁 ，在第 ２ 款情形下 ，应判处 ５ 年至 １ ５ 年监禁 。 凡属下述情况之团伙

即为武装团伙 ， 即参与者为实现团伙 目 的而拥有枪支或炸药 ， 即使此类枪支或炸药藏匿或存放于他处 。 如果团伙参与者期望实现或

维护其控制权的经济活动完全或部分由刑事犯罪的价款 、产品或所得资助 ，
上述各款所提及的惩处应增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。 对

被判刑者应没收其用来和打算用来实施犯罪的物件 ，
以及体现此类犯罪价款 、产品或所得或此类犯罪所使用 的任何物件 。 这些规定

也应适用于卡莫拉党和通过利用 团伙关系之威慑力企图实现同黑手党类型团伙相同 目 的的其他任何团伙 ，而不论其当地名称如何 。

１ １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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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 ， 意大利 《刑法典》 第 ４ １ ６ 条规范

一般 的犯罪 团伙 ， 类似澳 门 的犯罪集 团 罪
； 第

４ １ ６
－

ｂ 条则规范黑手党类型的犯罪团伙 ， 类似澳

门 的黑社会罪 ，
且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 。
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， 意大利对黑手党 的打击 ，

引发了欧洲范围 内对打击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广泛

关注 ，

〔
３Ｑ

〕 促成 了１ ９９４ 年欧洲刑警组织 的建立 ，

及欧盟第一个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文件 《联合

行动计划 》
［
３ １

］ 的制定 。
２００８ 年 ， 欧盟颁布了 《有

关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框架协议 》
〔
３２

〕

， 取代了之前

的 《联合行动计划 》 。 但是 ， 基于欧盟成员 国 国

内法律的不同 ， 在该框架协议中并没有明确 区分

有组织犯 罪 （
ｏｒｇａｎ

ｉｚｅｄｃｒｉｍｅ
） 及黑社会犯罪

（ ｇ
ａｎ

ｇ ） ， 尽管在这些法律文件的草案 中 曾经提出

过此种建议 。

〔 ３ ３ 〕

（
三

） 澳 门 对香港和 意 大利 有组织犯 罪 罪 名

体 系 的借鉴

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， 作为澳门起草第 ６／

９７／Ｍ 号法律蓝本的我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意大

利的法律 ， 均将有组织犯罪分为一般罪名 和特别

罪名 ， 香港分为非法社团和三合会 ， 意大利分为

犯罪团伙和黑手党 ； 并且对有组织犯罪的特别罪

名规定更为严厉的惩罚 。 虽然在表现形式上 ， 香

港特别行政区和意大利均是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

规定了有组织犯罪的一般罪名 和特别罪名 ， 但其

实质与澳门的规定并无分别 ， 即在刑事罪名体系

中分为普通的有组织犯罪和特别 的有组织犯罪 ，

即黑社会犯罪 。

澳门采用特别刑法的方式规定作为犯罪集团

特别罪名 的黑社会犯罪 ， 取决于上文所分析之澳

门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发展 ， 以及澳 门采用 《刑法

典》 与特别刑法的立法传统 。 如果类似意大利或

者我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那样 ， 将两个罪名规定于

同
一部法律 ，

二者的关系就会更加清晰 ， 将黑社

会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特别罪名 的定位就没有

争议 。 如果澳 门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仍然保留其前

身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 的规定 ， 明 确 指 出

“

本地理区域称为黑社会的歹徒组织 ， 受下列各

条订定的刑事制度管制
”

， 那么就会明确该特别

刑法所称之
“

黑社会
”

， 是
“

歹徒组织
”

的特别

形态 。 但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并没有类似 的条款 ，

司法实务界也没有 明晰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和 《刑

法典》 的适用关系 ， 成为混乱使用黑社会罪和犯

罪集 团 罪 的原 因之一 。 比如在 中级法 院第 ８ ８／

２０ １ ５ 号上诉案和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 中 ， 中

级法院和终审法院都认为两个法律是表面竞合关

系 ， 法院选择适用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的原因在于

该法规定的刑罚更重而 已 。 事实上 ， 第 ６／９７／Ｍ

号法律作为澳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法和特别

法 ， 法院必须优先适用 ； 只有当犯罪行为不符合

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规定的黑社会罪构成要件 ， 才

补充适用 《刑法典》 的犯罪集团罪 。

总的来说 ， 澳 门第 １／７ ８／Ｍ 号法律最初设立

黑社会罪的立法原意就是为了打击具有黑社会性

质的有组织犯罪 ， 而从澳 门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发

展来看 ， 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无疑沿袭了第 １ ／７ ８／Ｍ

号法律的这一 目 的 。 从起草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主

要参考的意大利和我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来

看 ，
立法意图将黑社会犯罪区别于普通的有组织

犯罪 ， 对黑社会犯罪施以更为严厉的刑罚 ，
也是

非常清楚 。 因此 ， 在澳门应当 明确二者之间 的关

系 ， 明确黑社会罪作为犯罪集团罪的加重形态的

法律定位 。

四 、 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的构成要件

澳门 司法实务界之所以对犯罪集团与黑社会

〔
３０

〕ＶａｎＤｕ
ｙ
ｎｅ ａｎｄ ＶａｎｄｅｒＢ ｅｎｋｅｎ

，

＜ ＜ ｒ

Ｔｈｅ  Ｉｎ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 ｔｈｅＥＵＯｒ
ｇ
ａｎｉｚｅｄＣｒｉｍｅ Ｐｏ ｌｉｃ

ｙ
Ｍａｋ ｉｎ

ｇ

＾

 ， （
２００９

）５
１Ｃ ｒ ｉｍｅ

，Ｌａｗ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Ｃｈａｎ
ｇ
ｅ

，

ｐ
． ２６４ ．

〔
３ １

〕
Ｔｈｅ Ｊｏ ｉｎｔ Ａｃ ｔ Ｐ ｌａｎ

， （
１ ９９８

）ＯＪＬ３ ５ １／ １ ．

〔
３２

〕
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Ｄｅｃ ｉ ｓ ｉｏｎ ２００ ８／８４ １ ／ＪＨＡｏｆ ２４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ｏｎ  ｔｈｅ ｆｉ

ｇ
ｈｔａ

ｇ
ａｉｎｓ ｔｏｒ

ｇ
ａｎ ｉｚｅｄｃｒ ｉｍｅ（

２００ ８
 ）ＯＪ Ｌ ３００／４２ ．

〔
３３

〕Ｖａｌｓａｍｉ ｓＭｉ ｔｓ ｉ ｌｅ
ｇ
ａ ｓ

，ＭａｒｉａＢ ｅｒ
ｇ
ｓ ｔ 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Ｋｏｎ ｓ ｔａｄ ｉｎ ｉｄｅｓ

，ｅｄ ｉ ｔｅｄ
，

ｗ

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 ＥＵ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
Ｍ

 ，ＥｄｗａｒｄＥ ｌ
ｇ
ａｒＰｕｂ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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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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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罪名在适用时 比较混乱 ， 主要原因还是立法

的缺位和模糊 。 澳门 目前没有关于犯罪集团 的定

义 ， 而关于黑社会的定义 ， 则存在 比较大的争议

和分歧 。 因此 ， 有必要在立法上对犯罪集团 明确

定义 ， 并考虑明晰及优化黑社会的定义 ， 以解决

目前实务中存在的认识不一致的状况 。

（

一

）
关于犯罪集 团 的构成要件

犯罪集 团 最早规定于 １ ９９５ 年澳 门 《 刑 法

典》 。 在 １ ９９５ 年制定澳门 《刑法典 》 的时候 ， 负

责起草的葡萄牙专家借鉴了
１ ９８２ 年葡萄牙 《刑法

典》 第 ２９９ 条规定 的 Ａ ｓｓｏｃ ｉａ
ｇ
Ｓｏｃｒｉｍ ｉｎｏｓａ

， 在澳

门 《刑法典》 第 ２８ ８ 条规定了犯罪集团 ， 取代了

原来适用于澳 门 的葡萄牙 １ ８８６ 年 《刑法典 》 中

的
“

歹徒组织
”

。 但是 ， 由 于 １ ９８２ 年 的葡萄牙

《刑法典 》 并没有对犯罪集 团作 出定义 ， 因此 ，

澳门 １ ９９５ 年 《刑法典》 也没有界定犯罪集 团 的

含义 ， 并延续至今 。

根据现行 １ ９９５ 年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 ， 只

能得出犯罪集团是以犯罪为 目 的 的组织 ，
至于该

组织是否要求稳定性 ， 对组成人数是否有要求 ，

以及是否要求存在一定时间 ， 并无明确规定 。 澳

门司法实务界对犯罪集团 的构成要件的理解差别

较大 。 针对犯罪集 团 的构成要件 ， 第一种观点认

为只要一个组织以实施犯罪为 目 的即构成犯罪集

团 ， 比如在终审法院第 ２９／２０ １ １ 号上诉案 中 ， 法

官认为
“

刑法典第 ２８ ８ 条惩罚 以实施罪行为 目 的

或活动的组织或团体的创立人或成员
”

〔
３４

〕

； 在终

审法院第 ３４／２００９ 号上诉案 中 ， 合议庭也认为犯

罪集团 的定义是
“

以犯罪为 目 的 的集 团或者组

织
”

。 第二种观点认为 ， 犯罪集 团 的构成要件包

括组织要素 、 稳定性要素 、 犯罪 目 的要素 ， 比如

在中级法院第 ８ ８／２０ １ ５ 号上诉案 中 ， 检察院就持

该观点 ，

［
３ ５

］ 并得到该中级法院合议庭的支持 ，

［
３ ６

］

因此犯罪集团和黑社会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， 两者

的区别仅仅在于
“

黑社会
”
一词在澳门有着约定

俗成的定义 ，

〔
３ ７

〕 且在一定情形下犯罪集团和黑社

会可以交换适用 ， 这
一观点也在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

２０ １ ５ 号案 中获得支持 。

如前所述 ， 澳门立法采犯罪集团罪与黑社会

罪作为普通罪名 和特别罪名 的立法模式 ， 因此 ，

作为普通罪名 的犯罪集团 ， 其构成要件 自然应当

与黑社会有所区分 ， 并应当在立法 中予 以规定 。

在考虑犯罪集团的构成要件时 ， 需要注意与第 ６／

９７／Ｍ 号法律 的衔接 ， 其构成要件应该低于黑社

会的构成要件的要求 ； 当然也不能无限降低 ， 低

到将一般共同犯罪行为囊括在 内便过犹不及 ， 起

不到打击一般有组织犯罪的 目 的 。

２０００ 年 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》

规定了
“

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概念
”

， 根据该 《公

约 》 第 ２ 条 ａ 项 ，

“

有组织犯罪集团
”

系指 由三

人或多人所组成 的 、 在一定时期 内存在 的 、 为

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

的犯罪以直接或 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

而一致行动 的有组织结构 的集 团 。 澳 门 《 刑法

典》 中有关犯罪集 团 的法律行文 ，
主要借鉴 了

葡萄牙 １ ９ ８ ２ 年 《刑法典 》 的相关规定 。 但是 ，

２００７ 年 ， 葡萄牙修改 了 其 《 刑法典 》 ， 在原有

第 ２９９ 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 ５ 款 ， 明确 了证明犯

罪集 团存在 的三要素 ： 三人 以 上组成 、 存在一

定时间 、 协同行为 。

［
３ ８

］ 葡萄牙 的这一规定 ， 基

本接纳 了上述 《联合 国 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

约 》 中 的定义 。 因此 ， 澳 门也可 以考虑根据联

合国公约 的要求 ， 并借鉴葡萄牙 的立法经验 ，

在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 ８ ８ 条 明确规定犯罪集 团 的三

个构成要件 ， 即三人以上组成 、 存在一定时间 、

协同行为 。

〔
３４

〕 参见终审法院第 ２９／２０ １ １ 号上诉案裁判书 。

〔
３５

〕 参见中级法院第 ８ ８／２０ １ ５ 号上诉案裁判书 。

〔
３６

〕 同上注 。

〔
３７

〕 同前注 〔
９

〕 。

〔
３ ８

〕
１ ９ ８ ２ 年葡萄牙 《刑法典 》经过 ２００７ 年的修改 （ 第 ５９／２００７ 号法令 ） ，新增加 了第 ５ 款 内容 ：

５
－

Ｐａｒａ ｏ ｓｅｆｅ ｉ ｔｏｓｄｏ
ｐ

ｒｅｓｅｎ ｔｅ ａｒｔ ｉ

ｇ
ｏ

，ｃｏ
ｎ ｓ ｉｄｅｒａ

－

ｓｅ
ｑ
ｕ ｅ ｅｘ ｉ ｓ ｔｅ

ｇ
ｒｕ

ｐ
ｏ

，ｏ
ｉ
＾
ａｎ ｉｚａ

＾
ａｏ ｏｕ ａｓ ｓｏｃ ｉａ

＾
ａｏ

ｑ
ｕａｎｄｏ ｅ ｓｔｅ

ｊ
ａ ｅｍ ｃａｕ ｓａ ｕｍ ｃｏｎ

ｊ
ｕｎｔｏ ｄｅ

，ｐ
ｅ ｌｏ

ｍｅｎｏｓ
， ｔｒ＾ ｓ

ｐ
ｅ ｓ ｓｏａｓ

，ａｃｔｕａｎｄｏ ｃ ｏｎｃ ｅｒｔａｄａｍｅｎｔｅｄｕｒａｎｔｅｕｍｃｅｒｔｏ
ｐ

ｅｒｌｏｄｏｄｅ ｔｅｍ
ｐ
ｏ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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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
） 关 于黑社会的构成要件

与犯罪集团不同 ， 黑社会的定义一直存在 ， 自

第 １／７８／Ｍ 号法律开始 ，
立法便界定了黑社会的定

义 ， 但是 ， 后来的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因 １ ９９７ 年澳门

回归前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 ， 对之前的定义作出 了

较大的修改 ， 放松了黑社会的成立条件 ， 不再要求

黑社会的组织黯稳定性 ， 并増加列举了黑社会实

施的具体犯罪 。 在黑社会所实施的罪行方面 ， 新法

的定义列举了 
２２ 项罪行 ， 而旧的定义只列举了１２

项 。 此一修改说明了立法之时澳门黑社会通常所涉

及的犯罪领域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扩展 。

〔
３９

〕

根据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 ， 为着本法律

规定的效力 ， 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所成立的所

有组织而其存在是以协议或协定或其他途径表现

出来 ， 特别是从事下列一项或多项罪行者 ， 概视

为黑社会 。 因此 ， 从法律文本来看 ， 黑社会包括

三个基本构成要件 ： 组织要件 ， 即存在一个组织 ；

目 的要件 ， 即黑社会的 目 的是为取得不法利益 ；

形式要件 ， 黑社会是以实施犯罪来表现其存在的 。

在司法实务 中 ， 对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有不 同

的理解 。 总结而言 ， 主要有以下三个分歧 。

一是

黑社会是否必须以组织 的形式存在。 大多数裁判

认为黑社会需要满足
“

组织要件
”

， 但也有裁判

认为即使未形成组织或者没有事先的协议 ，
也属

于黑社会 ， 例如 ， 初级法院在一裁判 中指 出 ， 凡

是在较长的时间 内齐心协力 ，
以稳定地实施某类

犯罪为 目 的者 ， 即使未形成组织或者没有事先的

协定 ，
也属黑社会 二是黑社会的组织是否需

要满足稳定性的要求 。 虽然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并

没有要求黑社会组织具有稳定性 ， 但仍然有相当

一部分司法裁判认为 ， 黑社会的组织需要具有稳

定性 。 例如 ， 在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 中指 出 ，

构成黑社会的三要件为组织要素 、 稳定性要素 、

犯罪 目 的要素 。 还有法院在认可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

律中所规定的三要件的前提下 ， 同时还要求对黑

社会的认定需满足稳定性的要求 。 例如 ， 初级法

院第 ＣＲ １
－

１ ６４４３４ －ＰＣＣ 号案 中 ， 合议庭首先引 用

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第 １ 款规定 ， 明确黑社

会的三个要件为 ：

“

存在一个组织 （ 即组织要件 ） ；

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而成立 （ 即 目 的要件 ） ； 组

织的存在是藉协议、 协定或其他途径 （ 尤其是以

实施犯罪的途径 ） 表现出来 （ 即形式要件 ）

”
［
４ １

］

，

之后又引用终审法院第 ６０／２０ １ ５ 号案裁判书 中关

于黑社会
“

组织要素 、 稳定性要素 、 犯罪 目 的要

素
”

的三要素说 。 三是关于
“

以取得不法利益或

好处
”

是否需要单独 的证据加以证明 。 在一起刑

事案件中 ， 中级法院认为无需证明 ， 从其从事的

犯罪活动中即可得出推论 ， 而终审法院则认为 中

级法院
“

欠缺支持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而建立

组织的要件之事实证据
”

， 并据此将 中级法 院判

处的黑社会罪改为犯罪集团罪 。

司法实务中 的分歧 ， 反映了立法 中关于黑社

会构成要件存在的 问题 。 下文将从上述实务中 的

分歧人手 ， 提出解决分歧 ， 优化立法中有关黑社

会构成要件的建议 。

首先 ， 关于黑社会是否必须以组织 的形式存

在 ， 并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问题 。 如前所述 ， 第 １／

７８／Ｍ 号法律要求认定为黑社会的组织必须满足稳

定性的要件 ， 但是在 １ ９９７ 年起草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

时这一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稳定性要求被删除 。 新法

删除了
“

组织稳定性
”

的要求 ， 目 的在于通过降

低对黑社会组织程度的要求来扩大对黑社会的定罪

范围 Ｊ
４３

３ 此修改固然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， 为了

更加有效地打击当时给澳门社会治安带来极大困扰

的黑社会 ， 但是导致在法律构成要件上 ， 黑社会的

组织程度甚至比犯罪集团更为宽松 ，

［
４４

］ 很难区分

黑社会与普通的犯罪集团 。 根据 １９９５ 年 《刑法典》

〔
３９

〕 卢建平主编 ： 《有组织犯罪 比较研究 》 ，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，第 １ ９２ 页 。

〔
４０

〕 参见初级法院第 ＣＲ １
－

１ ６ ＞０４３４ －ＰＣＣ 号案裁判书 。

［
４ １

］ 同上注 。

［
４２

］ 同前注 〔
１ ３

〕 。

［
４３

］ 同前注 〔
２２

〕 。

〔
４４

〕 同前注 〔
１７

〕 。

１ １ ７



《 法律适用 》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

第 ２８８ 条 ， 犯罪集团是以实施犯罪为 目 的 ， 或活动

系为着实施犯罪之团体 、 组织或集团 ； 而新法对黑

社会的定义甚至没有将二人以上偶然聚合在一起临

时结伙实施犯罪的情形平排除在外 。 对黑社会给予

过于宽泛的定义 ，

“

必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扩大打

击面 ， 把一些性质上不属于黑社会组织的犯罪也作

为黑社会犯罪惩办 ， 反而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黑社

会犯罪
， ’

。
〔
４５

〕 这也是在实践中 ， 终审法院在法律没

有明确规定组织稳定性的情况下 ， 仍然坚持黑社会

应当具有组织稳定性特征的原因 。 而且 ， 黑社会的

定义过广 ， 会导致专责反黑的警察及司法部门有充

分的挑拣案件的余地 ， 他们通常会选择那些具有边

缘色彩的罪案予以处理 ， 如此反而会造成对黑社会

罪中的核心罪行的放纵 ， 背离了扩大对黑社会定罪

范围的本意 。

［
４６

］

其次 ， 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是否应当作为一

个构成要件 ，
以及该要件是否可 以用推论的形式

证明 的 问题 。 新 的定义
“

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

处
”

取代 了前一定义
“

以犯罪为 目 的
”

的表述 。

这一修改具有合理性 ， 因为黑社会组织并非为 了

犯罪而犯罪 ， 追求经济利益才是最根本 的 目 的 。

以
“

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为 目 的
”

涵盖了 以从事

犯罪活动为 目 的 以及以从事违法活动为 目 的 ， 其

范畴明显有所拓宽 。 事实上 ， 随着组织化和现代

化程度的 日益发展 ， 黑社会基本上已经抛弃了 以

往的暴力手段 ， 改以开办公司 、 经营产业等合法

手段来
“

洗 白
”

， 因此获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组

织背后的根本推动力 。 这是黑社会罪和犯罪集团

罪的最大 区别之一 ， 这一观点也在终审法 院第

３４／２００９ 号上诉案 中得到确认 ， 合议庭认为对 比

黑社会罪而言 ， 犯罪集团罪不需要以
“

获得不法

利益
”

为 目 的 ， 两罪的共同点则是都实施了犯罪

行为 』
？ 既然

“

获得不法利益或好处
”

应 当作

为黑社会的构成要件 ， 自然需要通过证据加 以证

明 ， 以 区别于虽然共同实施了某些犯罪 ， 但并不

具有
“

取得不法利益
”

目 的的组织 。

五、 总结

澳门 回归祖国二十年以来 ， 政府打击有组织

犯罪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。 虽然 《刑法典》 第

２８ ８ 条的犯罪集团罪与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的黑社会

并存 ， 但是立法并未明晰二者之间 的关系 ， 《刑

法典》 没有规定犯罪集团 的构成要件 ， 作为特别

刑法的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有关黑社会的界定受当

时社会形势的影响 ， 在构成要件的界定上过于宽

泛 ， 导致司法实务界无所适从 ， 面对可能的有组

织犯罪行为 ， 到底是以黑社会还是犯罪集团定罪 ，

无法达成共识 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 ， 笔者提出 以下修改建议 ：

一是修改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第 １ 条 ， 明确界

定 《刑法典 》 犯罪集团罪与第 ６／９７／Ｍ 号法律黑

社会罪的关系 ， 将黑社会界定为一种特别 的应该

加重处罚 的犯罪集团 ， 并且将
“

组织稳定性
”

的

要求作为黑社会的构成要件明确规定 ，
以 区别于

普通的犯罪集 团 。 具体建议是 ， 将该法第 １ 条
“

为着本法律规定 的效力 ， 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

处所成立的所有组织而其存在是以协议或协议或

其他途径表现出来 ， 特别是从事下列一项或多项

罪行者 ， 概视为黑社会
”

， 修改为
“

为着本法律

规定的效力 ， 黑社会为一具有组织稳定性之犯罪

集团 ， 其组织系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而成立 ，

而其存在是以协议或协议或其他途径表现出来 ，

特别是从事下列一项或多项罪行者
”

。

二是修改 《刑法典 》 第 ２８ ８ 条 ， 在立法中 明

确规定犯罪集 团 的构成要件 。 建议将 《刑法典 》

第 ２８ ８ 条第 ４ 款后增加第 ５ 款 ， 具体内容为 ：

“

本

法所称之犯罪集团 ， 系指三人以上组成 ， 在一定

时间 内协同行动之集体 、 组织或联盟
”

。

（ 责任编辑 ： 刘 凌梅 ）

〔
４５

〕 何秉松 ： 《恐怖主义 ？ 邪教 ？ 黑社会》 ，群众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，第 ３２０ 
－

３２ １ 页 。

〔
４６

〕 刘少芬 、黄少泽 、汪明亮 ： 《试析澳门反
“

黑
”

立法对策及其借鉴之处》 ，载 《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。

〔
４７

〕 同前注 〔
１ ３

〕 。

１ １ ８


